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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税费改革之势  
促教育事业发展

张掖市财政局

改革开放以来，张掖市深化教育

改革， 发展义务教育， 提高教育质

量，取得显著成绩， 于 1997 年实现

“两基” 目标。20 0 0 年全市农村中

小学913所， 在校学生20.4万人， 义

务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。2002

年农村税费改革后，农村义务教育的

发展问题成为改革的焦点， 农村义务

教育自身长期积淀和存在的弊端及问

题日益突显出来。一是办学分散，小

学布点偏多， 校均规模偏小。70 所

农村初中在校生平均为714人， 843所

农村小学（含教学点）在校生平均为

147 人。二是教职工人数占乡（镇）

财政供养人数比例偏高，达62%；师

生比偏低， 初中为 1∶15，小学为 1∶

17。三是代课教师人数多， 分布不

均， 县、 乡 、 村三级聘用 代课教师

1685 人，占教职工总数的 16% ，最

高的县达 4 2% ， 小学的这一比例达

22% 。四 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数

额大， 对乡镇和农民的依赖程度高。

据统计， 2000年全市农村义务教育经

费支出 13819万元，其中财政预算支

出 9003 万元，占 65.1%；农村教育

费附加支出 1487 万元， 占 10.8%；

学杂费支出1586万元，占 1 1.5% ，勤

工俭学费支出380万元，占2.7% ，群

众集资自筹 1363万元，占 9.9% 。财

政 支 出总额 中 ， 乡 镇 财政支 出 占

9 8 % ， 占 当年 乡镇 财政总 支出的

52%。正确处理这些问题，既是新形

势下农村义务教育 发展的重要课题，

也是农村税费 改革成功推进必 须 解决
的重点、 难点问题，张掖市在这方面

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。

一、 改体制 ， 建立以 县为

主的农村义 务教育管理体制

改革前， 张掖市基础教育 实 行

‘分级办学、 分级管理” 的体制，以

适应县乡 “分灶吃饭” 的财政管理体

制， 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乡镇政府

和村社组织承担了主体责任。农村中

小学教职工工资主要由乡（镇）政府安

非发放；代课教师由乡（镇）、村聘用，

工资由乡（镇）政府、村社组织和学校

分工筹措，校舍建设、 危房改造、 改

善办学条件所需资金主要依靠群众集

资、社会投入。为适应农村税费改革

后农村义务教育 发展新形势的要求，

张掖市从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

入手， 实行分级管理、以县为主的体

制。由县（区）政府统一制定农村义务

教育发展规划和农村教育布局调整规

划 ， 重 新核定 农 村中 小学教职 工 编

制， 统筹安排 农村 义 务教育 经费 预

算， 组织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

校舍建设计划，改 善办学条件。教师

工资发放的责任不再由 乡 （镇）政府

承担， 在农村进行的教育集资被全部

取消， 乡 （镇 ）政 府 主要负责组织

适龄儿童入学， 维护正常的 教学 秩

序， 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创造了宽松

的社会环境。实践证明， 新体制有效

地解决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

问题， 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

展。

二 、 调布局 ， 优化 和合 理

配置教育资源

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中小学

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要求，张掖市制定了

《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规划》， 根据

当地地理环境 、 人口 数量及预测、 经

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势， 确定将农村

中小学的服务半径扩大到 2.5 公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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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条件的地方联村设置中心小学；

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与乡镇行政区划

调整结合起来， 原则上一个乡镇只能

办一所初中，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跨乡

镇设置规模较大的初中；集中发展县

办城镇高中， 扩大高中规模。据此确

定2001年到2005年农村中小学布局调

整目标为， 农村小学由843所调整为

555所，撤并 288所， 在校学生平均

数由 147人增加到 240人，师生比由

1∶17 提高到 1∶23；农村中学由 70 所

调整为 64 所， 撤并 6 所， 在校学生

平均数由714人增加到 1000人，师生

比由 1∶15提高到 1∶16；全市共调整撤

并中小学294所， 精简教职工172人，

辞退代课教师 7 16 人。

同时，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

革， 建立健全校长负责制和岗位责任

制，农村中小学教职工重新核编、定

岗 、 定员， 实行竞争上岗 、 择优聘

用、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，

打破城乡界限、 乡镇区划界限，在县

（区 ）范围内对教师进行调剂，合理

流动，逐步清退不合格教师和代课教

师， 禁止乡镇、村社和学校聘用代课教

师。甘州区2001年调整农村中小学布

局， 合并农村初级中学 3所，小学 18

所， 核减教职工编制91名， 清退代课

教师217人，节约教育事业经费近200

万元。实现了资源配置优化、管理机制

健全、 经费保障有力、投入产出高效

的目标。

三 、 保 总额 ， 建立农村义

务教育稳定的经 费保 障机制

农村税费改 革后， 农村教育费

附加和教育集资同时被取消， 也不得

违背政策强求农民出劳 、 出物、 出

资， 筹措农村教育经费的 渠道减少，

农村教育经费来源发生结构性变化。

张掖市明确提出， 农村义务教育是强

制性和公益性的社会事业， 要把农村

税费改革与促进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结

合起来，确保 财政投入主渠道不变，

确保教育投入的总额不变，积极探索

建立新形势下支撑农村义务教育稳定

的经费保障机制。首先， 调整县、 乡

财政管理体制。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

农村教育经费供给渠道的调整和支出

需求的变化，适时调整县乡财政管理

体制，把原由农村教育费附加支出的

义务教育经费部分，纳入财政教育事

业费支出，强化县级财政的供给主渠

道作用，确保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

不低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总水平， 并

努力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法定增

长。二是加强县级政府对教师工资发

放的统筹职能。从2002年起将农村

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上收到县，由县级

财政逐月足额发放。三是县、 乡财政

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。农村

中小学公用经费除学校按规定向学生

收取的杂费弥补外，其余部分全部由

县、 乡两级政府财政按不低于改革前

的水平安排。四 是农村中小学危房改

造、 校舍建设、 改善办学条件所需资

金，由县、 乡政府财政安排，不再向

农民集资、 摊派。五是农村税费改革

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改革后的农业税

收增量部分，重点 倾斜和优先保证

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。六 是建 立和完

善教育经费拨付制度。将人员经费

与编制挂钩， 逐步停止供给超编 人

员工资和代课教师 补助经费；学 校

公用 经费按 核定的生均标准拨付；
教育 基 础设 施 建 设 资 金 按 发展 规

划 、 工程 预 算 和竣 工决 算 审 核 拨

付。通过这些措施和制度， 保障了农

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供 给总量 、 稳定

增长和高效使用。

中国财政杂志社社长朱平壤与张掖地区行署副专员彭

尔笃、财政局同志一起调查农村税费改革情况。

四 、 促发展 ， 推动农村义

务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

张掖市在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

政策，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

育集资，规范农民用工管理， 切实减

轻农民负担的同时， 保证了农村义务

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。2001年农村义

务教育事业费实际支出比2000年增长

20.2% ， 2002年支出预算比上年增 长

21.3% 。2002年， 全市中小学适龄儿

童入学率达到99.8% ， 初中入学率达

到97.1% ， 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

达到96.3% 。全市农村中小学建成卫

星地面接收站 2 16 座， 语 音教室 23

个，计算机教室205个， 配置计算机
5032台，47% 中小学建成标准化校舍

431所。全市 农村 义 务教育事业呈现

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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